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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论风生

“消极门”引争议，这比
看比赛更有意义。有人说

“不应处罚运动员”，您少说
了一个“只”字：不应只处罚
运动员。中国羽毛球队的
体育观，需要更端正。国际
经济舞台上，我们认为不合
理的规则还有很多，但中国
首先选择尊重和遵守这些
规则，再寻求改变它们。如
果选择用“假球”来对抗，中
国经济就没有今天。

——杨禹（央视特约评
论员）

我不是很懂，但既然制
定了赛制，那如何合理分配
体力，选手应该可以自己选
择吧？难道在确保已出线
时，就不能保留体力休养伤
体吗？就要玩命耗光体力只
为提前对战自己的队友吗？
那么很多游泳选手都能游第
一，却在预赛里保留实力保
存体力，只求晋级决赛，那算
消极吗？田忌赛马还有策略
呢！不服！我支持她们。

——郭敬明（作家）

体育比赛其实是种“规
则下的角力游戏”。无论规
则有无缺陷，全力角力追求
的就是一个公平的胜出机
会概率。体育比赛毕竟不
是你死我活的战争，谋略和
战术不能不惜手段，无所不
用之极。故意输球被人看
不起，因为它违背了体育运

动的单纯性。
——陈志强（媒体人）

不管别的国家队用什么
方式和心态去夺得羽毛球奥
运冠军，中国的球队也不能
用这种消极方式去面对比
赛，因为这代表了同流合污，
功利为主的心态，污辱了运
动，也污辱了奥运，更失去一
个运动大国的格调。不能归
责给赛制，因为不是我家没
关门，你就有了偷盗的权
利。金牌真的不是一切！

——巫启贤（歌手）

昨晚的乒乓球决赛，冠军
哭了，亚军哭了，我也哭了。
面临有争议的裁判，只能克服
自己。现实本来就是残忍
的。有任何机会，在公平的条
件下都要尽全力获得胜利。
金牌就是金牌，它是那一刻的
最高，值得荣耀。另外，赛场
上是对手，赛下是朋友。

——觉谦（经理人）

今日看网络好像一边倒
的为丁宁鸣冤，并谴责李晓
霞赢球太投入。其实，丁、李
都是中国选手，水平不相上
下，按说谁发挥得好谁赢，各
占50%。昨晚李晓霞是在她
的最好状态，她控制了走势，
而被控制的一方就会别扭影
响发挥。再加上裁判的当头
一棒，输在情理之中。

——王娟（主持人）

卫生部于近日发布了《加
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指
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其中提
出，患者入院时要进行医生不
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
向签字。（8月2日《新京报》）

卫生部出台这种意见，
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种
双向签字的监管作用恐怕
还要观察，双方即使都签了
字，但完全可以“一手签字，
另一手送红包”。

其实，“红包”的存在和
当事医生的道德水平有一
定的关系，但“红包”存在的
核心问题是优质服务资源
的不足，如果人们能够比较
容易得到放心的医疗服务，
谁还会为医生送去“红包”
而 增 加 自 己 的 就 医 成 本
呢？而在医生这个层面来
说，收红包类似一种治疗中
的黑市现象，在医疗价值低
于实际的劳动力价值时，就
可能发生通过“桌子底下的
交易”来得到经济上弥补的
情况。医生们为了弥补劳
动力被压榨的损失，选择收
红包不足为奇。

导致优质医疗服务差
的原因大致有如下三个方
面，其一是目前的医疗资源
整体匮乏，这和国家医疗投

入的比例不高，实际从事临
床工作的人数不多有关。
其二，国家医疗资源分布不
均衡，很多基层医疗机构闲
置，造成医疗资源浪费。其
三，医疗的监管机制不完
善，一些低质量的医疗行为
时有发生。在这样的情况
下，通过送“红包”的行为，
提高医生对患者的关注度，
从而在局部提高其医疗水
平，就成为部分患者寻找优
质医疗服务的有效途径。

因此，要杜绝“红包”现
象，最有效的手段是加强医疗
投入，让医生收入更体现医生
的劳务价值，让医生不靠收红
包，也能够得到体面的收入。
同时完善医疗监管，对医生的
医疗行为作出合理的评价，让
医生“不敢”草率行事，保证医
生不因自己的好恶而影响医
疗行为，换句话说，让不收红
包的医生有体面的收入，不送
红包的患者也可以得到合理
的治疗，红包现象自然就会逐
渐减少。

让患者在住院时和医
生互签不送和不收“红包”
协议的方法，对于治理“红
包”而言只是治标不治本，
还需要别的措施给力。

□郑山海（医生）

杜绝“红包”
不能仅靠“双向签字”

■ 马上评论

出600万元
要为谁买官？

北京的王先生先行垫
付600万替两个朋友买官被
骗，其中一个朋友官至辽宁
省厅长，谋求副省级职位。
诈骗王先生的嫌犯邹焰焰
已经受审，据知情人分析，
王先生打算一人扛了，把买
官的朋友说出来没有意义，
私下里怎么给钱也与本案
无关。（8月2日《新京报》）

600万元，显然不是个小
数目。我们固然不应对王先
生的财产来源做有罪推定，
但因其“想买官”是确凿的事
实，因此，尽管“私下里怎么给
钱与本案无关”，但“把买官的
朋友说出来”显然又不是真

“没有意义”的事情。
既然是有官员想要买

官，就不能因结果未曾得逞
而 对 买 官 的 情 节 忽 略 不
计。2002 年，中央下发《党
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条例》，规定了“不准在选举
中进行违反党的纪律、法律
规定和有关章程的活动，不
准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
封官许愿，营私舞弊”；2008
年，中纪委、中组部又联合印
发了《关于深入整治用人上
不正之风进一步提高选人用
人公信度的意见》，进一步强
调对于行贿买官、受贿卖官

的，按照组织程序，一律先予
免职，再依据党纪政纪和有
关法律法规追究责任。

吊诡的是：一方面，买官
卖官一直未曾禁绝，另一方
面，各色“卖官一览表”上，买
官者往往以“某某”代之，即便
卖官的官员倒了，买官者却常
常安然无恙。在司法监察的
逻辑里，理应不放过任何买官
卖官的蛛丝马迹，既要依法
惩处卖官者，同样不能放过
买官者。不然，打击权力倒
卖就始终是“长短腿”。

600 万元，替“两个朋
友”买官，如果此事是当事
人杜撰，那就归于简单的诈
骗；但如果不幸是事后真
言，公众自然要追问：出600
万元要为谁买官？——所
谓“厅长”是哪位？更重要
的是，如此巨额的买官款
项，如果不能证明其合法来
源，不免令人联想权力寻租
的结果，更直接的问题是，
买官款清白吗？

好在这是一场闹剧，但
闹剧的背后，依然有值得慎
思的问题：如何完善用人公
平机制，如何打击买官冲动
与卖官行径——法律与制
度当有更积极的作为。

□邓海建（媒体人）


